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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大同市市政建设发展公司发给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大

同市体育中心（一场三馆）幕墙工程由公司中标。 该工程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324,913,338

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

收入的

5.64%

。 该工程工期预计

180

天。

大同市体育中心（一场三馆）项目位于大同市御东新区，主要由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及训练馆等

4

个主要单

项建筑组成。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先进的体育中心和大同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公司加快布局二、三线城市

市场战略以来承接的又一区域大型重点工程。

特此公告。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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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

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东方兄弟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事项已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详细内容参见《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赵美光及其一致行动人豁免

要约收购事宜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临

2012-043

）。

赵美光等持有的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过户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赤峰

市敖汉旗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

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东方兄弟公司。

本公司委托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2012]010716

号《验资报告》。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本公司股份变动事宜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

更等事宜，并及时披露资产重组过程中的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股票简称：江苏国泰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１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与

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案摘要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特别提示

１．

本激励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泰” 或“公司”）《公司章程》制定。

２．

本激励计划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

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

本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总额为公司总股本

３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２．４９％

，即

８９８

万份股票期权。

３．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在

１０

年有效期内由董事会分次授予，原则上，每次授予间隔时间

约为两年。

４．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０７

元。

５．

江苏国泰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贷款担保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６．

江苏国泰承诺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直系近亲属均未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７．

公司承诺股权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

等重大事项。

８．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本激励计

划，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江苏国泰股东大会批准。

９

、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推出前

３０

日内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重大事

件；且该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没有在公司提出增发新股、资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动议至上述事项实

施完毕后

３０

日内推出。

１０

、公司应当在授予条件成就后

３０

日内完成权益授权、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一、释 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江苏国

泰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计划、本计划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期权 指

江苏国泰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

量股份的权利

标的股票 指 根据本计划激励对象有权购买的公司股票

激励对象 指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获得股票期权的江苏国泰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以

此方式激励的其他员工，不含独立董事

授权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有效期 指 从授权日至股票期权失效日止的期限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使其所拥有的股票期权的行为， 在本计划中行权即

为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设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标的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可行权期 指 期权可行权日到期权失效日止的期限

等待期 指 本激励计划期限中股票期权授权日到解除行权限制日之间的期间

行权价格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时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购买江苏国泰股票的价格

获授条件 指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行权条件 指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试行办法》 指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考核办法》 指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

制，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

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并为之共同努力奋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转发中国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５

］

３４

号文）、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

２００６

］

１７５

号）、《关于规范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

２００８

］

１７１

号）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５

］

１５１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执行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

体系等管理制度，制订本股权激励计划。

三、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试行办法》、《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确定。

２．

激励对象确定的考核依据

激励对象必须经《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考核合

格。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以及控股股东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激励的其他核心骨干人员不超过

１４０

人。 所有参加本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励计划者，不得同

时参加本激励计划。

四、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一）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

公司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９％

，即

８９８

万份股票期权。 每份股票期权拥

有在期权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二）标的股票来源

公司将通过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作为本计划的股票来源。

（三）标的股票数量

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为

８９８

万份，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８９８

万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

３６０００

万股的

２．４９％

。

五、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额度

（万份）

占授予

总量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１

谭秋斌 董事长

３０ ３．３４％ ０．０８％

２

马晓天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４０ ４．４５％ ０．１１％

３

王永成 董事

３０ ３．３４％ ０．０８％

４

郭盛虎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１９ ２．１２％ ０．０５％

５

王炜 副总经理

３５ ３．９０％ ０．１０％

６

蒋健 副总经理

９ １．００％ ０．０３％

７

姚正亚 副总经理

１１ １．２２％ ０．０３％

８

汤建忠 副总经理

２２ ２．４５％ ０．０６％

９

郭军 副总经理

１７ １．８９％ ０．０５％

１０

黄宁 财务总监

１４ １．５６％ ０．０４％

中层、核心骨干人员（合计

１３０

人）

６７１ ７４．７２％ １．８６％

合计共

１４０

人

８９８ １００％ ２．４９％

中层、核心骨干人员姓名、职务信息将公告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江苏国泰股票期权对应的股票累计不得超过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授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应根据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行权或兑现。 授予的股票期权，

应有不低于授予总量

２０％

留至本届任期考核合格后行权。

六、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有效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自授权日起计算。 在

１０

年有效期内由董事会分次授予，原则上，每

次授予须间隔时间约为

２

年。

首期计划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的

５

年时间。

（二）授权日

在本激励计划报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中国证监会备案且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由公司董事

会确定授权日。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期间：

１．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

１０

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三）等待期

等待期为授权日到首次可以行权日之间的间隔， 本计划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

２４

个月，在

等待期内不可行权。

（四）可行权日

激励对象可以自授权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开始行权，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激励对象

应当在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２

个交易日，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行权，但不得在下列

期间内行权：

１．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２．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五）可行权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

１０

年，在

１０

年有效期内由董事会分次授予，原则上，每次授予须间隔时间

约为

２

年。 每份期权自授予之日起

５

年内有效。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本期激励计划首次授权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首次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３％

第二个行权期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３％

第三个行权期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本次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４％

（六）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

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３．

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和《证券法》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

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一）行权价格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８．０７

元。 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期权可以

８．０７

元的价格购买

１

股

公司股票。

（二）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行权价格为下列价格的较高者：

Ａ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

Ｂ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算术平均收盘价。

八、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一）激励对象获授期权的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１．

江苏国泰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得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３．

按照《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４．

授予考核条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５０

分位值）水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５％

，且不低于公司近三年平均水平及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５０

分位值）。

注：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

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若授予考核条件不达标，则该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实施。

（二）激励对象行权的条件

在行权限制期与行权有效期内，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１．

江苏国泰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３．

在本计划的行权日所在的会计年度中，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

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条件。 财务业绩考核的指标主要包括：净资产收益率及净利润增长率。

行权期的业绩考核指标设置如下表：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财务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环比不低于

１０％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３．５％

，且两个指标都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值。

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财务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环比不低于

１０％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４％

，且两个指标都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值。

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前一财务年度，净利润增长率环比不低于

１０％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４．５％

，且两个指标都不低

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值。

注： 根据国资委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股权时的业绩目标水平及激励对象行使权利时的

业绩目标水平应对照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业绩）水平。 根据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江苏国泰属于商

业经纪与代理业，公司董事会选取了

１８

家主营类似业务的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对标企业。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

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

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以上净利润增长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如果公司当

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于其对应预定投入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从净资产中扣除。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则激励对

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的可行权数量由公司注销。

除此之外，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权日

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４．

按照《考核办法》分年进行考核，根据个人的绩效考评评价指标确定考评结果（

Ｓ

），原则上绩效评价结

果划分为优秀（

Ａ

）、良好（

Ｂ

）、合格（

Ｃ

）和不合格（

Ｄ

）四个档次。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考核评价表

考评结果（

Ｓ

）

Ｓ≥９０ ９０＞Ｓ≥８０ ８０＞Ｓ≥６０ Ｓ＜６０

评价标准 优秀（

Ａ

） 良好（

Ｂ

） 合格（

Ｃ

） 不合格（

Ｄ

）

标准系数

１．０ １．０ ０．９ ０

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额度

＝

标准系数

×

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考核办法》。

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２．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 （即

１

股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

期权数量。

３．

配股

Ｑ＝ 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ｎ

为配股的比率 （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Ｑ

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Ｐ

为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２．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Ｐ２×

（

１－ｆ

）

×Ｐ

’］

／

［（

１＋Ｐ

’）

×Ｐ１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Ｐ

’为配股比率（即配股股数与配

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ｆ

为配股前明确承诺放弃配股权的法人股股东所持股份占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３．

缩股

Ｐ＝Ｐ０÷ｎ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４．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１．

江苏国泰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股票期权数量或行权价格的权利。 董事

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行权价格或股票期权数量后，应按照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审批或备案，及时公告

并通知激励对象。

２．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或其他条款的，应由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十、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一）期权价值的计算方法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

算。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用该模型对本次授予的

８９８

万

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公司每份股票期权价值为

２．０８４

元，授予的

８９８

万份股票期权总价值为

１８７２

万元。

（二）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

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

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假设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初授予期权，以每份期权价值为

２．０８４

元进行测算，则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期权成本摊销

情况见下表：

期权份额

（万份）

期权价值

（元）

期权成本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万元）

８９８ ２．０８４ １８７２ ５０７ ６７６ ４４２ ２０８ ３９

十一、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如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一）公司控制权变更

因任何原因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或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的，所有授出的股票期权不作变

更。

（二）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解聘、辞职、退休并离职、丧失劳动能力、死亡按以下方式处理：

１．

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但仍为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员工或公司董事

会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其他激励对象，则已获授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若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

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使，其未获

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的人员，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终止行使，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２．

解聘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

公司解聘的，自离职之日起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３．

辞职

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

权的期权作废。

４．

丧失劳动能力

激励对象因执行职务负伤而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可在离职之日

起的六个月内继续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５．

退休并离职

激励对象达到国家和公司规定的退休年龄退休并离职的，在其离职之日起的六个月之内，可以行使其

已获准行权的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６．

死亡

激励对象因公死亡的，在其死亡之日起的六个月之内，由其合法继承人继续行使其已经获准行权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激励对象非因公死亡的，在其死亡之日起其已获准行权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因上述原因不再授予或被注销的股票期权，不得另行授予他人。

十二、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

（一）本计划的变更属中国证监会或国资委有关文件（包括其将来不时进行的修订或任何替代其的其他

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他变更由董事会决定。

（二）因发行新股、转增股本、合并、分立、回购等原因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激励对

象范围、授予数量等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的，应重新报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备案后由董事会审议，经股东大

会批准实施。

（三）在有效期内公司出现下列情况时，公司终止实施本计划，不得向激励对象继续授予新的股票期权，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使并被注销，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１．

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公司经营亏损导致无限期停牌、取消上市资格、破产或解散；

４．

公司回购注销股份，不满足上市条件，公司退市；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如下情形之一的，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期

权应终止行使并被注销，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５．

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五）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提请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实施本计划。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激励对象

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并被注销，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行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

（二）本计划为针对首期授予的

８９８

万份股票期权的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案，若公司未来有新的授权计

划，则在每次授权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重新报国有资产、证券相关管理部门备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

施。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实际行权收益不超过激励对象薪酬总水平（含股权激励收益）的

４０％

。 对行权有效

期内股票价格偏高，致使股权激励实际收益超出上述比重的，超过部分收益归公司所有。

（四）公司披露本计划草案至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得进行增发新股、资产注入、

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五）本计划中的有关条款，如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冲突，则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行政性规章制度执行。本计划中未明确规定的，则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规范性

文件执行。

（六）激励对象违反本计划、《公司章程》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出售按照本计

划所获得的股票，其收益归公司所有，由公司董事会负责执行。

（七）江苏国泰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尚需完成如下法定程序之后才可实施：

１．

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无异议本激励计划；

２．

中国证监会自收到江苏国泰完整的股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

３．

江苏国泰股东大会批准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董事会授权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订本计划管理办法。

（九）董事会授权证券投资部负责与本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并对各激励对象的实际行权收

益进行监控。

（十）本计划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１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谭秋斌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与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

案﹥及其摘要》，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因董事谭秋斌女士、王永成先生、马晓天先生和郭盛虎先生属

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５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全文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同意

５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因董事谭秋斌女士、王永成先生、马晓天先生和郭盛虎先生属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５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

５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因董事谭秋斌女士、王永成先生、马晓天先生和郭盛虎先生属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５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为保证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⑴

、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⑵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办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⑶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

⑷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⑸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⑹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向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⑺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锁定事宜；

⑻

、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取消激

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⑼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计划进行管理；

⑽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确定的范围内确定每位激励对象具体获授期权的数量；

⑾

、授权董事会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

的权利除外。

本议案尚需提交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１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鸣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与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方

案﹥及其摘要》，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董事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本议案尚需提交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２

、审议通过《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同意

３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核实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核实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后认为：列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对激

励对象任职资格的规定，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不存在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4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鲁

楚平先生的通知，鲁楚平先生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鲁楚平

二、增持目的、增持计划及增持期间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从维护公司二级股票市场股价的

稳定大局、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鲁楚平先生计划在未

来一个月内（含首次增持）增加其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超过

300

万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0.42%

，增持下

限不低于

100

万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0.14%

。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1

月

30

日上午，鲁楚平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

550,065

股，占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

0.077%

，平均价格

5.265

元

/

股。

本次增持前，鲁楚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41,4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72%

；本次增持后，鲁楚平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241,960,0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79%

。

本次增持前，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熊杰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1,36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47%

；本次增持后，上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1,915,065

股，占公司总

股本

50.54%

。

五、有关增持事项的合法性说明

1

、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修改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的决定》

（

2012

年证监会令第

77

号）、及深圳证劵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本所

相关业务规则，本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及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行为和条件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且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2

、本次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六、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熊杰明先生承诺：自

2011

年

11

月

30

日起一个月内增

持本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七、其他说明

公司自

2008

年上市以来，鲁楚平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鲁楚平先生及其一直行动人和

全体发起人股东未减持公司股票， 且先后于

2008

年

9

月

24

日增持公司股票

10

万股，

2011

年

11

月

27

日追加限售承诺，

承诺延长限售期至

2013

年

6

月

27

日。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惠女士、鲁三平先生、熊杰明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

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出公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01

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2-076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金科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山东省济南市

共六块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第一块宗地编号为

"2012-G105"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东侧、烟台路南侧，占地面积

7,738

平方米，容积

率

≤5.0

，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5,220

万元。

第二块宗地编号为

"2012-G106"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东侧、莱芜路北侧，占地面积

71,559

平方米，容积

率

≤3.6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8,285

万元。

第三块宗地编号为

"2012-G107"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东侧、枣庄路北侧，占地面积

65,719

平方米，容积

率

≤3.6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4,370

万元。

第四块宗地编号为

"2012-G108"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东侧、横支

15

号路北侧，占地面积

59,837

平方米，

容积率

≤3.6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40,410

万元。

第五块宗地编号为

"2012-G109"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东侧、横支

15

号路南侧，占地面积

24,930

平方米，

容积率

≤3.6

，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16,830

万元。

第六块宗地编号为

"2012-G110"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齐鲁大道东侧、经十西路北侧，占地面积

40,205

平方米，容

积率

≤6.0

，用地性质为商业商务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1,356

万元。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４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２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等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英威腾”）、子公司上海御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御能动力”）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等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期

限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１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０８８９１．１

一种基于

ＦＰＧＡ

实现的分

数分频方法以及分数分

频器

２０

年

２０１２－１１－７

发明专利

英威腾

御能动力

２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２７３８．３

一种三相滤波电感

１０

年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实用新型 英威腾

３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３１１１．Ｘ

一种三相小功率电磁干

扰电源滤波器

１０

年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实用新型 英威腾

４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３０９４．Ｘ

一种电磁干扰滤波电路

及其装置

１０

年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实用新型 英威腾

５ Ｚ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８３２８９．１

一种电解电容紧固装置

１０

年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实用新型 英威腾

上述专利的获得，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

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12

月

1

日 星期六

注

：

1

、

本表所列

11

月

30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11

月

3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605,703,229.42 0.8029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29,124,875.45 0.9146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646,414,902.48 0.8232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728,957,961.39 0.8645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545,907,626.78 0.7730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709,903,107.26 0.8550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547,611,821 0.7738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833,557,023.8500 0.9168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575,597,083.63 0.7878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1,963,892,645.64 0.981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668,932,952.37 0.8896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577,351,807.10 0.8591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497,428,585.37 0.8325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288,039,734.26 0.7627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339,122,027.21 0.7797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752,698,727.51 0.9176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2,831,232,448.54 0.9437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536,300,208.56 0.8454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489,912,950.96 0.8300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1,854,247,065.58 0.9271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191,025,991.00 0.5955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543,136,809.2600 0.8477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471,826,861.2100 0.8239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519,862,719.88 0.7599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313,615,885.280 0.771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